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對《安全管理工作守則》的修訂及 

實施《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餘下 4 項元素所提交的意見書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成立於一九八四年，由專科醫生、職業健康安全專業人士、

康復治療師及社會工作者組成，是一個關注職業健康的專業社會服務團體，亦是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會員機構之一。本中心一直以保障職業健康安全 (「職安健」)

為己任，多年來於香港推行與職業健康有關的各種服務，對促進職業健康不遺餘

力。 

 

為實施《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下稱《規例》)中多年來仍未推行

的餘下 4 項元素，勞工處近日就《安全管理工作守則》(下稱《守則》) 的內容進

行修訂，並向業界及各營辦機構徵詢對修訂的意見。 

 

本中心現就有關修訂及相關考慮事項提出以下意見及建議： 

 

定義 

 

 全文中共使用了「風險」、「危害」(兩者俱是 Risk) 及「危險」(Hazard) 三個

詞彙，惟中英文翻譯與國際慣用不同，亦導致釋義含糊混亂。事實上，「風

險」與「危害」的意思大相徑庭，不可混為一談，而且兩詞早已在行內專業

領域中廣泛使用；錯誤的詞彙翻譯更可能導致日後職安健管理制度中產生誤

會，亦令《規例》和此《守則》的制定目的帶來無可估量的影響。故此，本

中心建議參考國際標準和慣用翻譯作出更改，將「危害」重新定義成 

“Hazard”，甚至將全部「危險」都改為「危害」，精簡詞彙。 

 

 在界定東主／承建商該屬哪一部以及需要完成多少項元素方面，特意新增了

圖表作為例子，從而強調單一地盤人數達到 50 當天起，該承辦商便需要在

該地盤實施安全管理系統，並在 6 個月內進行安全審核。然而，從過往經驗

所見，工程地盤工人人數浮動不定，動輒增減數十名、至過百名工人亦絕非

罕見。同時，倘若工程在 6 個月之內完工，則無需進行安全審核及提交安全

審核報告。因此，如東主／承建商未有按要求而進行審核，便會因而誤墮法

網，亦有可能令工人的職安健保護遭到影響。 

 

 一般工程地盤的人手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大幅變動，這亦是建造業與其他工業

經營所不同的地方。本中心認為人數不固定，卻以人數作為區分東主／承建

商組別的標準，執行上存在一定難度。顯然，勞工處在訂立此定義的時候假



 

 

設了在工程地盤工作的人數穩定。勞工處的本意是透過例子簡化事情，但現

在看來卻為各東主／承建商造就了灰色地帶。事實上，餘下 4 項元素對保障

小型承建商所聘用的前線工人的職安健來說同樣重要，而容許某些東主／承

建商規避那些部份亦可能會影響整個行業的職安健預防發展，變相令《規例》

和《守則》的制定原意未有得到彰顯。我們建議當局可考慮將 14 項元素延

伸至第 2、4 部東主／承建商，一方面可以避免業界在執行上產生不必要的

誤會，另一方面更能確保所有建造行業及工業經營工人的職安健得到保護。 

 

安全與健康管理的責任分配 

   

 《守則》就高級管理人員的責任及角色描述界定模糊，當中曾提及「最終安

全與健康責任應由最高管理層承擔」，但及後又提出「高級管理層應委派一

名高級人員承擔該最終責任」。首先，上述兩句已兩次出現「最終責任」，那

麼承擔的應是「最高」管理層還是「被委派」的高級人員？若一員工可以「被

委派」，想必便不會是該公司的最高管理層，所以這裡描述的兩個不同身份

的人士本身在其職責和責任分配上就是自相矛盾。此外，《守則》中亦有用

到多個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詞彙，包括「高級管理人員」、「高級管理層」、「高

級職員」、「高級人員」等，使之極為複雜、意思含糊不清。 

 

 國際普世價值就企業內的職安健管理責任有明確共識：「不同層次的管理者

都有其相應的職安健管理責任」，而行政總裁、甚至董事、執委成員等位於

企業架構頂尖的角色，則肩負著整家企業的各方各面運作和發展，自然包括

對所有職員的職安健管理的最終責任。另一方面，不同的職安健專家 (例如

職業衛生師、職業醫學專科醫生和職業健康護士等) 與及其他職安健從業員 

(如工程師、技術員和安全主任等)，其實在此分工上應只是輔助的角色，透

過自身的相關領域知識、技能和經驗，告知企業管理層如何可以在職安健預

防和保障中做得更好。若然企業在設立安全部門後，便只要求有關團隊負責

全公司的所有職安健管理，讓其他部門可更「專心」於業務發展，等如強行

將生產管理與安全管理分家，不單無助企業的職安健預防長遠發展，更是倒

行逆施、直接衍生出大量問題。 

 

 參照國際標準體系的描述，我們建議勞工處釐清相關的定義，將有關「最終

責任」清楚地交付予最高管理層，並指明該名人士必須為行政總裁、公司董

事、執委成員或同等層次的管理者；至於「被委派」的高級人員，其責任只

在於「協助職安健計劃的運作和執行」，並只需承擔與其職份相關的部份責

任、而非「最終責任」。就多個意思相近的詞彙，我們亦建議在描述同一事

件／職級時統一詞彙的使用，化繁為簡。 

 



 

 

 而正如上文所述，「職安健危害存在於工作之中」，生產管理與安全管理的關

係密不可分，硬在將所有職安健預防和管理職責交由單一安全部門負責，卻

未有足夠權力高於生產單位作出配合的話，根本無助改善業界的職安健水平。

我們促請當局除上述的清晰描述外，更要協助業界根除一些「害群之馬」的

不當經營手法，要求獲此管理系統的東主／承建商所委任的「高級人員」必

須有相當權力可同時兼任生產和安全，以更有效促進所有預防及保護措施在

公司日常運作中的落實和推行。 

 

內容設計與編配 

 

 《守則》的不同章節貌似由不同人士所編纂般，除前述的詞彙過多外，內容

亦多次重覆表述，當中以風險評估的流程尤甚，分別於第 6、11 及 14 元素

重覆共三次；而且將包括基礎資料的詳細流程放在最後的第 14 元素之中，

當讀者閱讀第 6 部份時反過來要翻到《守則》較後的部分，有違慣常的閱讀

習慣。因此，本中心建議調動內容擺位次序，將基礎資料先放在前面，而較

後的部分則以補充／額外資訊為主，減少重覆，即將與風險評估相關的基礎

性資料 (11.1-11.4) 移至第 6 元素「危險控制計劃」之中；並在第 11 元素中

再次告知讀者可在該處詳閱有關部分資訊。 

 

 與此同時，過去的版本和新修訂的內容中俱沒有描述「控制措施等級 

(Hierarchy of Control)」，不但容易令讀者忽略「移除危害 (Elimination)」、「工

程控制 (Engineering Control)」等更有效措施的重要性，更會因《守則》中多

次提及個人保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而令人產生誤會，本末

倒置下讓工人的健康安全蒙受風險。所以，本中心建議將「控制措施等級」

亦加到第 6 元素中，以供所有讀者參考，強調正確的職安健預防和控制策略

順序。 

 

 有關意外或事故的調查，《守則》中有為 “意外、健康受損及事故報告” 中所

需要的資料作詳細建議，然而在只有約半頁的內容中，「後果的詳細資料」

(例如財物損失數字、後果的性質等) 已佔了其中一半，更加重要並且能有助

找出源頭、避免再有同類事件發生的「根本的原因」卻反而只有一句。本中

心認為《守則》作為政府當局出版的具特殊法律地位的文件，其內容必須符

合有關法例的立法目的並羅列最正確的資訊，我們促請嚴肅修正有關部份，

調查報告的重心不應過份側重和偏頗於放在事故發生的後果，而是應當集中

在引致事故的根本原因，才能有效針對源頭實施控制計劃，為前線工人帶來

更全面的保障。 

 

 至於第 13 項元素「為在工人面對任何惡劣工作環境之前控制意外及消除危



 

 

害而設的計劃」，正如前文所提到，危害存在於不同工作程序當中，不會因

「不惡劣」而沒有危害。所以貫徹上文的建議，我們認為危害消除及控制措

施，包括危害分析、工人能力訓練等，不應只應用於危險的情況上而是擴闊

至「任何工作環境」，這樣才可有效在事故／意外發生前好好保護工人的健

康與安全。 

 

職業健康的危害保障計劃 

 

 正如前文所提到，有關的基礎資料已移至第 6 元素中，所以此部分可集中於

「危害保障計劃」本身，更多地描述和探討該些計劃的必備資訊。由於內容

近似，我們同時建議將 14.3 分部「發展安全程序及風險控制措施」移至和

併合到第 11 項元素「工作的危險分析」中，減少重覆累贅。 

 

 《守則》中亦提到，建議東主／承建商參考當局出版的身體檢查清單為「暴

露於某些危害的工人」提供醫療檢查，以作為「良好的職業健康實踐」。但

其實，按照《規例》的源頭、《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的要求，僱主有絕對

責任保護其員工的健康和安全；再者，就算屬於相同業務性質，其工作場所

內的實際危害及風險也可能存在極大的差異，該份清單或有機會出現遺漏，

若東主一心只參照清單來安排檢查，便很大可能導致「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的重大落差，令無辜的前線工人得不到應有的檢查和保護。故此，本中心建

議東主須將風險評估所得的結果納入醫療檢查的範圍，針對工作環境的實際

危害，為僱員提供於該危害相關的身體檢查，才可達致當局鼓勵的「良好職

業健康實踐」。 

 

安全審核員的註冊 

 

 參照相關要求，東主需在安全管理系統生效後的指定時間內委任合資格的安

全審核員進行安全審核。而根據《規例》所列出的註冊準則，成為註冊安全

審核員的其中一個先決條件是他／她必須是註冊安全主任。但翻查 2017 年

的審計報告中指出，當局手中的兩份註冊名單並不一致，部份在名單上所顯

示的審核員當刻並不在安全主任之列上，這意味著有關註冊制度在結構上存

在著巨大漏洞。 

 

 我們認為勞工處身兼安全審核員及安全主任註冊的把關機構，應積極就審計

報告的發現作出回應和跟進，乘是次修訂之便盡快堵塞相關政策漏洞，避免

再次出現因審核員未有為自己續領安全主任的註冊而造成了真空期。與此同

時，一如前些年安全主任方面的續期規定般，本中心亦建議參考 CQI 和 IRCA

的國際做法，為安全審核員引入每三年需重新續期註冊的要求，同時需於任



 

 

期內累積指定審核活動時數和參與不同進修課程，一方面確保安全審核員同

時擁有註冊安全主任身分，並能讓申請人溫故知新，減低因「故步自封」「閉

門造車」而拖延了業界的職安健改善和發展。 

 

其他 

 

 在《規例》和《守則》的要求下，中小型東主或承建商 (即第 2 和 4 部中聘

用人數介乎 50 至 99 人的東主或承建商) 只需實施首 8 個元素，而大型的 

(即第 1 和 3 部中聘用人數達 100 人或以上的東主或承建商) 才需要實施全

部 14 個元素。但由於規模關係，中小型東主或承建商反而有機會沒有直接

聘用所有專業技工，而往往需要外判更多工作予次承建商，不過在現行和新

修訂的內容卻不用實施第 9 項元素「對次承建商的評核、挑選及管控」；同

時，在《守則》的第 2 項元素「組織架構」曾提及安全委員會的重要性，但

卻未有要求中小型東主或承建商成立安全委員會。故本中心強烈建議將責任

範圍擴大，讓所有東主或承建商都需要實施次承建商管理及成立職安健委員

會，令工人的職安健有更全面的支援和保護。 

 

本中心歡迎當局是次提出的修訂建議，但同時亦希望當局在重新檢討及討論

是次修訂內容時，能多加研究及參考上述提出的建議，真正保障本港建造業工人

的職業健康及安全，以不負當初設計並引入此安全管理系統的目的和價值。本中

心願意與當局就上述內容作更詳盡而深入的交流，以協助有關安排的妥善推行。 

 

 

 

 


